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关于对翔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
翔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150102MA13TKAU3J):
     我局于2025年11月25日对你公司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湛坡应急罚〔2025〕15 号），因你公司登记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相符，我局执法人员请求你公司当地应急管理局协助送达无果。我局执法人员已穷尽所有法定送达途径均无法送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湛坡应急罚〔2025〕15 号）壹份，内容详见附件。
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湛坡应急罚〔2025〕15 号）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特此公告。
附件: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湛坡应急罚〔2025〕15 号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湛江市坡头区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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